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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了解到，在此次会战中，达州市作为
“百城禁毒会战”参战城市之一，市区
县各参战警种主动履职，积极作为，全
力参与，成效明显。会战期间，交警部
门依托卡点，最大限度堵截毒品内流
通道，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0名，
查获吸毒人员40名，强制隔离戒毒3
名，提供有效涉毒线索16条，协助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10件；刑侦部门打击
处理犯罪嫌疑人93名，查获吸毒人员
61名，强制隔离戒毒16名；治安部门、
基层派出所共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282名，查获吸毒人员1814名，强制隔
离戒毒513名；网安部门共抓获毒品

犯罪嫌疑人10名，查获吸毒人员40
名，强制隔离戒毒3名，提供有效涉毒
线索24条，协助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2
件；监管部门共提供有效涉毒线索20
条，协助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件；特
警部门协助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5件；
督察部门积极整合市、县两级督察力
量，共开展有效督导180余次，确保了
会战有序高效推进。

此次会战，圆满完成了 “进入全
国50强”的目标任务，超额完成了各
项目标指导任务。通过此次会战，我
市禁毒战线搭建了多警种协作平台，
为禁毒工作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徐端 本报记者 程序）

“百城禁毒会战”胜利收官
平均每天破案近3起 位列全国第45名，全省第3

昨日，记者
从 市 公 安 局 获
悉，自2014年10
月1日至2015年
3月 31日，我市
禁毒部门在参与
“百城禁毒会战”
中，百日内共破
获毒品犯罪案件
435起，平均每天
破案近3起，达州
绩效评估位列全
国第45名、全省
第3位。

打暑期工 祸从天降
据王某某讲述，她和吴某某于

1999年相识并同居生活，同居期间
生育一儿一女。吴某某在外打工挣
钱，她则在老家带孩子，假期去吴某
某打工所在地打短工。

“到那个工地没一个月就出了
这件事”。回忆起3年前的惨剧，王
某某的眼泪直往下掉。当年8月22
日上午，王某某和吴某某分别站在
一根柱子的不同侧面扎钢筋。随着
一阵巨大的震动和轰隆声，她眼前
一黑。在医院醒来后，王某某发现
自己的脚不能动弹，而左等右等都
没有吴某某的任何消息，直到吴某
某两个弟弟赶到榆林市处理相关事
宜，她才知道吴某某已不幸遇难。

吴某某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
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总计
75万元。但这笔钱存入谁的名下，
给这个刚遭遇变故的家庭带来更大
的困惑。

怕妈改嫁把钱存幺爸处
“大儿吴某彬当时跟在身边，他

幺爸也就是吴某某的幺弟要他给我
做工作，必须把钱存入幺爸的账
户。”王某某告诉记者，“幺爸给大儿
说，将来你妈肯定要改嫁。而且你
也不是你爸亲生的，今后肯定分不
到钱，不如先让幺爸保管。”

原来，王某某在和吴某某同居
之前，早在1993年便与何某相识并
同居生活，生育了吴某彬、吴某鑫。
“但是我与吴某某结婚后，他根本不
计较。”王某某对记者说，吴某某无
怨无悔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我盆骨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动
弹，大儿子不听解释，一门心思要幺
爸保管钱。”回忆当年，王某某感到
孤军无援只好同意所有钱打入幺爸

的银行卡。但是等她出院后，幺爸
却不愿意将钱拿出来。

同居关系 “婆家”不认
“你们两个结婚证都没扯，哪有

权利来分钱。”吴家人对王某某要求
分钱如此答复，令王某某无比心寒。

记者看到万源市法院一审判决
认为，王某某与吴某某二人属同居关
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形成配偶关
系。吴某彬、吴某鑫不享有吴某某死
亡赔偿金的份额。吴某湘和吴某垒
依法系王某某与吴某某同居期间所
生子女，系非婚生子女，享有要求幺
爸返还死亡赔偿金中其应得部分的
权利。

吴某周（吴某某父）、李某某（吴
某某母，已故）、吴某湘和吴某垒可
平均分配吴某某工亡补助金。依法
判决幺爸给付吴某湘、吴某垒的工
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41
万元。

王某某等人不服，上诉到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某鑫年幼
时就随吴某某王某某生活，且姓吴，
并上了户口，形成了事实上的供养
关系，而且在本案工亡补偿协议中，
建筑公司也把吴某鑫列为赔偿权利
人范围之一。遂依法判决幺爸给付
吴某湘、吴某垒、吴某鑫应分得的供
养亲属抚恤金，给付吴某湘、吴某垒
继承李某某应分得的遗产，给付王
某某开支的丧葬费，共计47万余元。

法院多方调解 遗孀三子女都该分钱
随后万源市法院执行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法院非常重视这起
件案子，在执行局的不懈努力下，经
过多方调解，给双方做工作并且执
行，目前，吴某某的弟弟已经给付了
十几万元，余款也正在努力争取中。

（本报记者 迟剑）

务工遇难 75万赔偿金被兄弟”保管”
法院判决还“同居遗孀”公道

2012年8月22
日上午9点53分，陕
西省榆林市一建筑
工地突发垮塌事故，
18名建筑工人被埋，
5人遇难，多人受伤，
被埋的绝大部分是
川籍民工，其中有来
自万源市的吴某某。

近日，在3年前
这场事故中受伤的
王某某找到本报倾
诉，在事故中去世的
吴某某是她未办结
婚证的丈夫。面对吴
某某75万元死亡赔
偿金，据她称，这笔
钱在丈夫兄弟手里
已被“保管”了3年，
目前她以及 4个孩
子应得的部分尚未
拿全。

一、非法集资的特征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
组织或个人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
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
为。它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
特征要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
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
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
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
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
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
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
吸收资金。

二、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
广，表现形式多样，主要包括
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
营等四大类。主要表现有以
下几种形式：借种植、养殖、项
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
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以发行
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
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
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
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
红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

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
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
让、发展会员、商家联盟与“快
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
资；利用民间“会”、“社”等组
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
资；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
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
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
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
集资；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
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
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以签
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
非法集资；利用传销或秘密串
联的形式非法集资；利用互联
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
非法集资；利用“电子黄金投
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三、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不
法分子为吸引群众上当受骗，
往往编造“天上掉馅饼”、“一
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
引诱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
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
非法集资者在集资初期，往往
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
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
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
与者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不
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
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
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
践“经济学理论”等旗号，经营
项目由传统的种植、养殖行业
发展到高新技术开发、集资建

房、投资入股、售后返租等内
容，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
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定收
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
不法分子假借委托理财名义，
故意混淆投资理财概念，利用
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
汇、电子商务等新名词迷惑社
会公众，承诺稳定高额回报，
欺骗社会公众投资。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
信任，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
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著
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
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
赠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制
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
资。有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
虚拟空间将网站设在异地或
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
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
等网络平台和QQ、MSN等
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
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一旦
被查，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
等为名，迅速关闭网站，携款
潜逃。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不
法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
同乡等关系，用高额回报诱惑
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参
与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
神洗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
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
用亲情、地缘关系拉拢亲朋、
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
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
大。

（处非办）

非法集资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